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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乔新路383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6,149,4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6,149,4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376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8.376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高飞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

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傅燕萍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2,632 99.9810 2,000 0.0055 4,834 0.0135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166 99.9936 2,000 0.0055 300 0.00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2,632 99.9810 2,000 0.0055 4,834 0.0135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2,632 99.9810 2,000 0.0055 4,834 0.0135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17,132 99.9105 2,000 0.0055 30,334 0.084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7,466 99.9944 2,000 0.0056 0 0.0000

7.0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7.01、 议案名称：与杭州宏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205,861 99.9912 2,900 0.0088 0 0.0000

7.02、议案名称：与杭州逸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及杭州瑞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11,921 99.4779 2,900 0.0533 25,500 0.4688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16,532 99.9088 7,134 0.0197 25,800 0.0715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与考核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16,532 99.9088 7,134 0.0197 25,800 0.071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6,142,032 99.9794 2,600 0.0071 4,834 0.013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

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

议案

3,911,761 99.9488 2,000 0.0512 0 0.0000

7.01

与杭州宏泰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

3,910,861 99.9259 2,900 0.0741 0 0.0000

7.02

与杭州逸乐生

物技术有限公

司及杭州瑞测

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

2,471,216 98.8638 2,900 0.1160 25,500 1.0202

8

关于《2023年

度董事薪酬与

考核方案》的

议案

3,880,827 99.1585 7,134 0.1822 25,800 0.6593

10

关于《公司续

聘2023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3,906,327 99.8100 2,600 0.0664 4,834 0.12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6、

7、8、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第7项议案，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除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商宇洲、王俞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奥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76

证券简称：

*ST

柏龙 公告编号：

2023-029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日期与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普宁市流沙东街道新坛村新美路南侧大德北路西柏堡龙会议室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95,022,9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2503%。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94,342,8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123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8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64%。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或股东代表）逐项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公司〈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2022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10、《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4,721,11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2%；反对301,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结果：同意378,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6242%；反对30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758%；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融鹏律师事务所指派高鹏律师、熊希哲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融鹏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776

证券简称：

*ST

柏龙 公告编号：

2023-030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对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3〕第125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在2023年5月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

机构。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对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鉴于回复内容尚

待完善，相关内容需取得中介机构意见，为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延期至2023年5月26日披露回复内容。 公司对延期回复《问询函》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真挚的

歉意。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柏堡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1318

证券简称：阳光乳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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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 司 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 在《中 国 证 券 报 》、《证 券 时 报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23年5月19日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

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霄云。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岱山东路1号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名，代表股份205,647,900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72.7545％。

2、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205,600,0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72.7376％。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名，代表股份4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0名，代表股份4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169%。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先生和

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57％；反

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57％；反

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57％；反

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57％；反

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9.7704％；反对4,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2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江西阳光乳业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致合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因存在关联关系而回避本议案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7704％；反

对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2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4,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7704％；反

对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2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5,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6％；反对2,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同意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93.9457％；反对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5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205,6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4,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9.7704％；反

对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0.22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阳光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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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 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0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05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05月19日上午9:15至9:

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05

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298号拓维信息二楼会

议室

3、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 持 人：董事封模春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60,014,884�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 20.7047%。其中，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9,997,417�股，占公司总股

本 1.592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1,189,97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001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8,824,90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702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2、审议通过《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3、审议通过《 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2％；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5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87,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12％；反对125,7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3％；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70,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54％；

反对12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286％；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7、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06,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7％；反对207,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8％；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788,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559％；反

对20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8、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77,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0％；反对13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59,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09％；

反对13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831％；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9,880,9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5％；反对133,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2％；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9,863,5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04％；

反对13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51％；弃权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邓争艳、 熊林律师出席了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增加临时提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0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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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拓维信息” ）于2023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1名原激励对象因失职或渎职等原因导致公司解除与其劳动关系已不具备激

励对象资格，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4万股将予以回购注销；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4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上述离职人员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50万股将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

售期公司层面业绩不达标， 当期权益不得行使， 回购注销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228.75万股。综上，本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247.25万股，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04月28日刊载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1,255,827,674股减少至1,253,355,174股。 注册资本将

由1,255,827,674元减少至1,253,355,174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

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此外，公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本次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并将于实施完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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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832,32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99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高健先生（代理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黄卓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873,380 80.4001 19,706,347 19.3518 252,600 0.2481

2、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6,380 80.4816 19,623,347 19.2703 252,600 0.2481

3、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30,880 80.5548 7,546,647 7.4109 12,254,800 12.0343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030,880 80.5548 19,548,847 19.1971 252,600 0.2481

5、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6,380 80.4816 19,623,347 19.2703 252,600 0.24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6,380 80.4816 19,623,347 19.2703 252,600 0.248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227,780 80.7482 19,351,947 19.0037 252,600 0.248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61,880 80.4870 19,617,847 19.2649 252,600 0.248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6,380 80.4816 19,623,347 19.2703 252,600 0.248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56,380 80.4816 19,623,347 19.2703 252,600 0.2481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权益性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972,180 80.4972 19,607,547 19.2547 252,600 0.24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2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430,880 50.7822 19,548,847 48.5898 252,600 0.6280

5

关于 《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356,380 50.5970 19,623,347 48.7750 252,600 0.6280

6

关于 《2022年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及预

计负债》的议案

20,356,380 50.5970 19,623,347 48.7750 252,600 0.6280

7

关于 《续 聘 公 司

2023 年 度 审 计 机

构》的议案

20,627,780 51.2716 19,351,947 48.1004 252,600 0.6280

11

关于《确认交易性金

融资产及其他权益

性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的议案

20,372,180 50.6363 19,607,547 48.7358 252,600 0.62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霍文宇、王晓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